
80 2024年第20卷第8期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 
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张健1　孙畅1　王筱盈2

（1. 江苏大学法学院，镇江 212000；2.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

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

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

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

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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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因具有开放性、通用性、共享性、不受时

空限制等特性，日益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重要资源

类型，但其复制和分发容易的特点，也使图书馆面临侵

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此种情况下，如何平衡社会

公益和个人私益，减少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

方面的纠纷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学界对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的

研究始于2005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

公布前后。彼时，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逐渐兴起，

信息网络传播权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杨青

等[1]在该草案公布前，就已经开始论述信息网络传播权

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

保障数字图书馆正常运营和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随

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信息网络传

播权侵权纠纷问题。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分

为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理论层面，蒋永福[2]认为应通

过合理使用制度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加以限制，周刚志

等 [3]进而研究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配置；实证层

面，张博文 [4]通过分析相关法院判决发现图书馆在提

供数字化服务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巫慧[5]分

析了43个图书馆援引合理使用制度进行抗辩的案件。

尽管学界对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

纷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

拓展。一方面是既有研究样本基数较小，难以全面反映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缺乏

对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的专门讨论。本文以345份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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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的判决文书为样本，

利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以期对

该类纠纷进行深描。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来源与研究思路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于

2024年6月15日以“当事人=图书馆”“案由=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文书类型=判决书”为检索条件

进行筛选。在排除重复文书、当事人为私立图书馆等无

关文书后，共获得537份判决书。鉴于终审判决具备法

律效力，且承担着对过往判决的审查职责，为避免数据

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不准确而带来的偏差，剔除了非终

审判决的一审判决等法律文书，最终确定了345份有效

文书作为分析样本。

基于上述345份判决文书的统计结果，设计若干变

量并提出假设，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以了解各变量具体情况，并进行相关性分析来验证提

出的假设是否成立。

为了方便后续行文，无论样本处于哪个审判阶段，

都将涉案著作权人称为原告，但不改变对应的图书馆

之称。这是因为在存在多个被告的情形下，称图书馆为

被告可能会导致意思表达不精确。

1.2　变量的设计

从图书馆方、审判方的角度构建了7大类的14个变

量。变量的构成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构成说明

角度 变量 含义

图书馆方

图书馆是否败诉 图书馆在诉讼中被裁判是否侵权

图书馆级别 图书馆的层级划分：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

图书馆评估等级 图书馆的评估等级：未上榜、三级、二级、一级

图书馆是否实施自行转载 图书馆是否在其平台上直接转载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

图书馆是否实施用户上传 图书馆是否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允许用户在其平台上上传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

图书馆是否实施链接提供 图书馆是否在其网站上提供链接，用户点击链接可以跳转到检索系统以获取资源

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 图书馆是否将资源提供商的资源镜像搭载到本地服务器，用户可直接获取资料

审判方

法院级别 法院的层级划分：基层、中级、高级、最高

法院类型 法院的类型划分：传统、互联网、知识产权

事前审查 图书馆对购买数字资源的权利瑕疵审查

事中限制 图书馆提供数字资源服务过程中所采取的限制措施

事后补救 图书馆接到著作权人侵权通知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公益行为 图书馆在数字资源服务过程中未获得经济利益

采购使用 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是基于采购服务的合理使用行为

（1）图书馆是否败诉。以“0”代表未败诉，“1”
代表败诉。考虑到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纠纷中有可能存在共同被告，因此规定：若存在判决

图书馆不侵权、其他被告侵权的情形，视为图书馆未

败诉。

（2）图书馆级别。按照区级图书馆、市级图书馆、

省级图书馆和国家级图书馆4个级别，分别赋值1、2、
3、4。

（3）图书馆评估等级。根据2023年11月1日文化和

旅游部公示的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我

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分为未上榜、三级、二级、一级4

个类别，分别赋值1、2、3、4。
（4）图书馆涉侵权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指公共

图书馆实施的可能会侵犯他人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行为。通过对现有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纠纷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出纠纷中包含以下4种
行为模式：自行转载、用户上传、链接提供和镜像搭载。

自行转载是指公共图书馆在其平台上直接转载侵犯他

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用户上传是指图书馆未直接

实施著作权侵权，用户在其平台上上传侵犯他人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作品，图书馆故意诱导用户侵权或为用户

侵权提供实质性帮助[6]；链接提供是指公共图书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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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网站上提供链接，用户点击链接可以跳转到检索系

统以获取资源；镜像搭载又称深度链接，是指公共图书

馆将资源提供商的资源镜像搭载到本地服务器，在公

众点击链接后，直接显示被链接网站服务器存储的数

字作品[7]。

考虑到一个侵权纠纷可能包含多种行为模式，并

未将行为模式设计为变量，而是将其细分为图书馆是

否实施自行转载、图书馆是否实施用户上传、图书馆是

否实施链接提供以及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4个变

量，且以“0”代表未实施，“1”代表已实施。

（5）法院级别。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赋值1、2、3、4。
（6）法院类型。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特殊

性，案件不仅可以由传统法院受理，也可以由互联网法

院、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将上述法院类型量化为定序

数据，对传统法院、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分别赋

值1、2、3。
（7）法院裁判根据。裁判根据是指法院在审理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时考虑的证

据。结合现有研究以及判决文书的说理情况，司法实

践中该类纠纷现存的裁判根据包括事前审查、事中限

制、事后补救、公益行为以及采购使用[8]。事前审查是

指图书馆对购买的数字资源尽到权利瑕疵审查义务；

事中限制是指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数字化服务过程

中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包括仅为注册读者提供数字

化服务、限制每天下载网络作品数量等；事后补救是

指图书馆接到著作权人侵权通知或者收到开庭传票

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公益行为是指图书馆基于公益

性，在数字化服务过程中未获得经济利益；采购使用

是指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是基于采购服务的合理使用

行为。需要注意的是，事后补救开始的时间点不仅包

括传统的“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也包括“收到诉

讼材料”。这是因为在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纠纷中，著作权人往往不会通知图书馆，而是直

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事前审查、事后补救、采购使用

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体现，而事中限制与公益行为体

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第7条第1款：“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对

应事中限制，“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对

应公益行为。

为了便于分析，将5种裁判根据分别按照法院不予

采纳、案件未涉及、法院采纳的递进顺序进行赋值，分

别为1、2、3。

1.3　假设的提出

本研究意在探讨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因此主要

基于图书馆是否败诉这一核心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而作出假设。

（1）基于图书馆的年财政拨款总额、专业人员占

比。当年财政拨款总额较高时，图书馆在信息网络平

台的构建和数字资源的收集方面能够达到更高的标

准。同时，随着专业人员占比的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将相应增强。年财政拨款总额、专

业人员占比的提升共同降低了图书馆侵犯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风险。进一步地，考虑到图书馆级别与资源投

入之间的普遍关系，通常级别较高的图书馆能够获得

更多的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入，假设1为“图书馆级别

越高，图书馆的败诉率越低”。此外，图书馆评估定级

制度明确将年财政拨款总额和专业人员占比等因素纳

入考量，因此假设2为“图书馆评估等级越高，图书馆

的败诉率越低”。

（2）基于法院的职能。较高层级的法院通常在诉

讼程序中处于更为靠后的阶段，审理过程往往耗时较

长，举证、质证更为详尽和充分。因此，这些法院在裁

决时，更难以仅凭图书馆的公益性特质而倾向于图书

馆一方胜诉。基于以上分析，作出假设3“法院级别越

高，图书馆的败诉率越高”。此外，相较于传统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与互联网法院有更为精确的受理范围，

且在处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这使得它们能够超越公共图书馆公益性的一般

表象，深入考察案件的具体事实。故而假设4为“法院

类型越专业，图书馆的败诉率越高”。

（3）基于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信息网络传播

权侵权作为一般侵权行为，遵循过错归责原则，即存

在过错即应承担相应责任。自行转载作为图书馆的

直接侵权行为，过错程度较高；而用户上传构成间接

侵权行为，图书馆的过错程度相对较低。据此，假设

5为“4种图书馆实施的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行

为模式与图书馆的败诉率存在相关性，并且自行转

载与图书馆败诉的相关性最高，链接提供、镜像搭载

次之，用户上传最低”。此外，5种裁判根据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图书馆的过错程度，进而提高了图书馆胜

诉的可能性。因此，假设6为“5种裁判根据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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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败诉率存在相关性，并且按照法院不予采纳、案件

未涉及、法院采纳的递进顺序，图书馆的败诉率逐渐

降低”。

2　实证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是指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变

量基本情况，归纳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

的特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以下三点

需要注意：①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的图书馆败

诉率为73.9%，这与其他学者所统计的图书馆在著作权

侵权领域的75.9%的败诉率[9]相接近；②345份样本文书

中，没有出现用户上传的情形，可见图书馆对于用户上

传的数字资源的风险防控意识较高；③对于裁判根据

中的公益行为，10份文书中法院予以采纳，而又有10份
中法院不予采纳。对公益行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纠纷中究竟起何种作用，下文将具体分析。

2.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指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变

量之间的关联强弱。本研究旨在分析裁判结果的影响

因素，因此将重点分析图书馆是否败诉这一核心变量与

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进行此项分析，采用SPSS
软件中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对345份公共图书馆

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文书中的数据进行相关性

分析。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相关

系数为正数，表示两因素正相关，为负数则两因素负相

关。当相关系数的绝对值＞0.8时，两因素具有极强的

相关性；为＞0.6~0.8时，两因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为

＞0.4~0.6时，两因素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为＞0.2~ 
0.4时，两因素具有较弱程度的相关性；为＞0~0.2时，

两因素具有极弱程度的相关性。根据表3，可对前文所

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1）图书馆级别与图书馆是否败诉呈负相关性，

且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书馆级别越高，图书馆的败诉率越低，假设1得到验

证。图书馆评估等级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性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2不能得到验证。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项目 类别 文书数量/份 占比/%

图书馆是否败诉
否 90 26.1

是 255 73.9

图书馆级别

区级 6 1.7

市级 197 57.1

省级 141 40.9

国家级 1 0.3

图书馆评估等级

未上榜 0 0.0

三级 1 0.3

二级 0 0.0

一级 344 99.7

图书馆是否实施自行转载
否 338 98.0

是 7 2.0

图书馆是否实施用户上传
否 345 100.0

是 0 0.0

图书馆是否实施链接提供
否 145 42.0

是 200 58.0

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
否 75 21.7

是 270 78.3

法院级别

基层 146 42.3

中级 198 57.4

高级 1 0.3

最高 0 0.0

法院类型

传统 143 41.4

互联网 11 3.2

知识产权 191 55.4

事前审查

法院不予采纳 4 1.2

案件未涉及 297 86.1

法院采纳 44 12.8

事中限制

法院不予采纳 110 31.9

案件未涉及 235 68.1

法院采纳 0 0.0

事后补救

法院不予采纳 14 4.1

案件未涉及 292 84.6

法院采纳 39 11.3

公益行为

法院不予采纳 10 2.9

案件未涉及 325 94.2

法院采纳 10 2.9

采购使用

法院不予采纳 6 1.7

案件未涉及 296 85.8

法院采纳 43 12.5

（2）法院级别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性未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3不能得到验证。法院类型与

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假设4不能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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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讨论

3.1　评估定级制度缺乏法律层面的考量

344份样本文书中的涉案图书馆在第七次全国县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定级为一级图书馆，这是

因为目前的评估定级制度并未纳入法律层面的因素。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2022年5月26日发布的公共

图书馆评估定级通知，在评估定级过程中主要参考的

因素包括年文献外借量、读者满意率、年财政拨款总

额、年人均新增文献入藏量、建筑面积以及专业技术人

员占比[10]。然而，评估定级中并未将法律层面的因素纳

入参考范围。

3.2　立法上事中限制的主体范围过于狭小

在涉及事中限制的110份样本文书中，图书馆进行

事中限制的情形均未被法院采纳。这是因为《条例》将

事中限制的主体限制为“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然而

相较于传统的纸质图书服务，数字化服务摆脱了地理空

间的限制，这使得服务对象可以在图书馆外通过网络链

接到图书馆服务器从而查阅文献。通过数字化服务为

用户提供便捷性是公共图书馆的应有之义，也符合《公

共图书馆法》第40条倡导的“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

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但《条

例》将主体限于“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一定程度上

排除了数字化服务的合理使用情形。

3.3　司法上对公益行为的界定并不一致

法院是否采纳公益行为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并

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有20份文书涉及公益行为。这

说明在这20个案件中，图书馆有时胜诉有时败诉，裁判

结果并不统一。其背后根源是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图书

馆的公益行为是否是免责事由看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公

益行为完全不是图书馆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例如，在

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图书馆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粤03
民终16899-16903号]中，法院强调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构成不以营利为前提条件。而有观点则认为图

书馆完全可因公益性而免除对图书的审查义务，如在中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分析项目 分析结果

图书馆级别
相关系数 -0.203**

显著性（双尾） 0.000

图书馆评估等级
相关系数 0.032

显著性（双尾） 0.553

图书馆是否实施自行转载
相关系数 0.085

显著性（双尾） 0.113

图书馆是否实施用户上传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图书馆是否实施链接提供
相关系数 -0.506**

显著性（双尾） 0.000

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
相关系数 0.327**

显著性（双尾） 0.000

法院级别
相关系数 0.082

显著性（双尾） 0.130

法院类型
相关系数 0.065

显著性（双尾） 0.232

事前审查
相关系数 -0.625**

显著性（双尾） 0.000

事中限制
相关系数 -0.406**

显著性（双尾） 0.000

事后补救
相关系数 -0.454**

显著性（双尾） 0.000

公益行为
相关系数 0.071

显著性（双尾） 0.134

采购使用
相关系数 -0.609**

显著性（双尾） 0.000

注：**代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未标注则代表结果不显著，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4种行为模式中镜像搭载与图书馆是否败诉

呈正相关性，链接提供与图书馆是否败诉呈负相关性，

且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自

行转载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性未能通过显著

性检验，且由于345份样本中没有公共图书馆实施用户

上传，无法判断用户上传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

性，假设5不能得到验证。5种裁判根据中公益行为与图

书馆是否败诉之间的相关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

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按照法院不

予采纳、案件未涉及、法院采纳的递进顺序，均与图书

馆是否败诉呈负相关，且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相较于案件未涉及、法院不予采

纳的情形，法院采纳这4种裁判根据时，图书馆的败诉

率更低，假设6得到部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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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湖北省图书馆等侵害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京0108民
初22207号]中，法院认为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公益性

图书馆对图书各项权利逐一审查的义务，湖北省图书馆

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3.4　图书馆忽视了镜像搭载的过程义务

在345份样本文书中，涉及图书馆实施镜像搭载的

文书有270份，占比高达78.3%，这表明公共图书馆相当

频繁地实施镜像搭载。此外，前述分析表明，图书馆是

否实施镜像搭载与图书馆是否败诉有着较弱程度的正

相关关系，但图书馆是否实施链接提供与图书馆是否

败诉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寻

为何司法实践中图书馆实施链接提供往往不被认定为

是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而镜像搭载往往被认

定为是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对镜像搭载、链接

提供两种行为模式与5种裁判根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分

析结果如表4所示。

迥异，背后原理值得分析。镜像搭载与链接提供的区别

在于数字资源置于何种服务器上：镜像搭载的数字资

源置于图书馆本地服务器上，而链接提供的数字资源

置于资源商的服务器上。镜像搭载比链接提供多了一个

过程：复制资源商服务器上的数字资源，并将其置于图

书馆本地的服务器上。在数字资源镜像搭载的过程中，

4种裁判根据从被法院采纳转为不予采纳的情况，突

显了上述过程的重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与置于资源

商服务器的数字资源相比，公共图书馆对其本地服务

器上的数字资源具有更大的支配力，镜像搭载的过程

中公共图书馆本质上成为网络服务中的内容服务提供

者[11]。在这一身份转变中，法院认为图书馆应当在事前

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与采购使用方面达到更高的

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数字资源搭载在图书馆本地

的服务器上，但是图书馆对本地服务器的支配权有所

忽略，具体而言体现为将支配权通过合同授权给第三

方行使。例如，在绵阳市图书馆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

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再审案[案号：（2019）京0108民初16972号]中，被告双

方约定“绵阳市图书馆可调用数据但不能对数据库进

行修改，世纪超星公司负责数据库的安装、维护、服务、

下架、技术更新及技术支持等”。

3.5　法律对采购使用、事前审查、事后补救

没有加以规定

法院是否采纳采购使用、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

后补救这4种裁判根据与图书馆是否败诉之间存在中

等程度或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

这4种裁判根据可能对案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

在北京君贤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读秀技术

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0）京0491民初21223号]中，法院认为

苏州图书馆是在线阅读服务的采购方而非共建方，现有

证据无法证明其在提供涉案图书在线阅读服务的过程

中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过错，且涉案图书现已删除，故

苏州图书馆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书涵盖了采购

使用、事前审查与事后补救3种裁判根据，但目前法律

对采购使用、事前审查、事后补救没有加以规定。

表4　图书馆涉侵权行为模式与裁判根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裁判根据 分析项目
分析结果

镜像搭载 链接提供

事前审查
相关系数 -0.422** 0.312**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事中限制
相关系数 -0.346** 0.791**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事后补救
相关系数 -0.503** 0.374**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公益行为
相关系数 0.292** -0.049

显著性（双尾） 0.000 0.270

采购使用
相关系数 -0.369** 0.334**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注：**代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未标注则代表结果不显著，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4可知，链接提供与4种裁判根据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性，而镜像搭载与4种裁判根据之间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性。具体而言，当行为模式为链接提供时，

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以及采购使用这4种裁

判根据更容易为法院所采纳；而当行为模式为镜像搭

载时，这4种裁判根据通常不被法院采纳。链接提供和

镜像搭载这两种行为都涉及公共图书馆与资源提供商

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与裁判根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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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策略

4.1　公共图书馆重视镜像搭载过程

公共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中要重视镜像搭载过

程，对本地服务器上的数字资源尽到应有的责任。这包

括在镜像搭载过程中进行审查，对登录本地服务器的

用户下载数字资源的数量加以限制，并主动下架本地服

务器上涉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数字资源等。

此外，在签订镜像搭载的合同时，需要注意与资源

供应商的合同条款。这是因为将数字资源管理的支配权

转让给资源供应商的本质是债权行为，并不具有对外的

效力。当被侵权人请求图书馆承担侵权责任时，图书馆

并不能以将支配权转让给资源供应商为由进行抗辩。

4.2　公共图书馆加强意识转变

面对网络服务者身份，公共图书馆需要从根本上转

变意识。①需要意识到公益性不再是万能的免责事由。

网络条件下，法律不再因为图书馆具备公益主体性质，

而把其永远定位于著作权侵权责任中的“无辜者”[12]。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公共图书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自身的法律意识，充分认识到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性，以

及自身在著作权保护中的义务和责任。②需要意识到自

身对馆藏资源的控制能力有限。在传统的纸质图书服

务中，图书馆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图书资源的复制

和流通。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用户很容易复制公共图

书馆提供的网络资源，图书馆对于馆藏资源的控制能

力大大减弱。因此，公共图书馆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

施来保护和管理网络资源。③需要注意到服务者与合

作者身份的差异。在公共图书馆采购数字资源供用户

使用这一事实中，数据库商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作品

提供行为，那么公共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的法律关

系就有可能影响到法院对图书馆行为的判断。如果二

者被认定为合作关系，法院就很有可能认定公共图书

馆与数据库商分工合作提供作品[13]。

4.3　图书馆行业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
考量

未来在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考量中，应增加法律

层面的衡量因素。如将败诉、承担责任纳入评估定级考

量范围。承担责任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确实对权利人造

成了侵权，且无免责事由。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图书馆的

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共图书馆的守法

意识，从而顺应中国法治建设的大趋势。

4.4　法律层面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

对于《条例》第7条规定的事中限制，未来立法应

当用“本馆读者群”代替“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14]，以

弥补当前法律规定并不涵盖数字化服务的有限性；对于

《条例》第7条规定的公益事项，未来也需要认识到公

益行为是合理使用制度中的一个构成要件，它并非完全

与免责条款无关，也并不能成为公共图书馆免除义务

的裁判根据。这一点在因素主义中体现得更为直观。因

素主义是美国等国家对合理使用的判断模式，本质是

综合考虑使用的目的与性质、作品的性质、使用部分占

比、使用行为对作品市场利益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来判

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在因素主义的视角下，公益行为

仅为使用的目的与性质的体现。

4.5　法律层面激活、完善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是针对网络接入、系统缓存、信息存

储空间、信息定位工具等4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通知与

必要措施规则[15]，在我国体现为《条例》第23条：“网

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

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

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裁判根据方

面，该条文第一项被事后补救行为所包含，第二项中的

“明知或者应知”可以通过采购使用、事前审查两个方

面来加以否定。具体而言，采购使用指明了图书馆提供

的服务是基于采购服务的合理使用行为，图书馆本身

对资源提供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并没有“明知”的

可能；而事前审查指明了图书馆对购买的数字资源尽

到权利瑕疵审查义务，排除了“应知”的可能。行为模

式方面，该条文规定的行为类型为“提供搜索或者链

接服务”，正好对应着镜像搭载与链接提供。

虽然《条例》第23条正好与3种裁判根据、两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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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相匹配，但在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纠纷的判决中，公共图书馆及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的数字

资源平台都没有将其作为抗辩理由，法院也始终没有提

及《条例》第23条[8]。这可能是因为该条文第一项限定了

“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以及公共图书馆尚未完全适

应网络服务者角色。前文已论证图书馆如何转换意识，

接下来将论证“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这一规定的局限

性。345份样本文书较少提及权利人通知公共图书馆侵

权。除曹宏波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8）京0108民初

39286号]载明“诉讼过程中，三方确认涉案图书于2018年
6月下架国家图书馆”，其余344份样本文书并没有体现权

利人通知图书馆侵权并要求其下架，甚至有图书馆以权

利人未通知而直接起诉为由提起抗辩。例如，在中国科

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

司等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案号：（2015）京知民初字

第8号]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辩称“原告明知涉案作

品并非本馆提供，仍然未经通知删除即提起本诉讼”。

为激活《条例》第23条，建议后续立法可以将“接

到权利人的通知书”扩展到“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或

者收到诉讼材料”，以此将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事后

补救裁判根据融于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这并没有违背

《条例》第23条的立法精神——红旗标准，即在服务提

供者意识到了明显侵权行为之后，如果其不采取措施，

就应承担相应责任[16]。《条例》第23条要求在接到权利

人的通知书后断开链接，目的是通过网络服务者有无

及时断开链接来判断其过错，而扩展到“收到诉讼材

料”并不会阻碍这一过错的判断。

5　结语

公共图书馆在走向数字化服务的进程中，不可

避免地与著作权人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产生纠纷。为

了有效化解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冲突，图书馆

自身必须高度重视将资源镜像搭载至本地服务器的过

程，并且随着其角色向网络服务者的转变，意识形态亦

须调整。同时，图书馆行业可通过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

定级的考量范畴来强化图书馆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此外，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领域内，两大免责事由亦须

与时俱进。通过完善并正确理解合理使用制度与避风

港规则，可在数字背景下促进图书馆行业的良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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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Judgment Result of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volving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in Public Librar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345 Judgment Documents

ZHANG Jian1  SUN Chang1  WANG XiaoYing2

(1. 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00, P. R. China; 2.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P. R. China)

Abstract: Digital service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libraries, but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there are also many disputes. Using 345 judg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judgment results of public 
libraries involved in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dispu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ibrary level, two 
behavior modes of mirror loading and link offering, four judgment bases including pre-review, in-process restriction, post-event remedy, and procurement and 
use, and the judgment result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and rights holders, public 
libraries themselv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cess of mirror loading and strengthen awareness transformation. The library industry should include 
legal factors in the evaluation and grading considerations. At the legal level, the fair use system should be valued and modified, and the safe harbor rule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activated.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Infringement Dispute; Influencing Factor

（责任编辑：王玮）


